
政治伦理视域中的公民意识 

李建群  杨畅 

 

    [摘要]公民意识所涉及的复杂性是二重的，首先公民关注的是他们想要知道的知识，其

次是他们应该知道的知识。公民在各自不同共同体的公共实践中获得了前一种知识，而后一

种知识则是政治伦理学的使命：其所提供的知识既要契合公民的愿望，又须有益于各自的政

体精神，符合社会公共伦理的期待，因而其也就构成了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政治)的核心价

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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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意识是人类对自身“存在”处境的自我觉知、自我反思和自我表达的精神活动，

那么公民意识则是由“公民”这一特定主体所秉持的一种意识形态。公民意识作为一种经验

性的意识，不仅是公民对个体身份地位的认知、对所属网络群体的认同，更主要地意味着对

符合某种政体的“价值”和“好”的坚定信念。政治伦理则是为这种信念提供支撑和动力的

“知识”源泉。一般而言，政治伦理关注的是人类在政治活动中的道德完满性。为此，政治

伦理视域中的公民意识实则是为公民提供符合政体精神的价值指引，它的使命在于使公民成

为“政治上的好人”。 

国内学术界一般将公民意识看做是与现代性相契合的民主意识，它与市场经济处于一种

共生状态。国内学者们纷纷重启“公民”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口前社会道德贬值、私欲

泛滥、公权私用、贪腐读职、世风颓败等社会问题的一种积极回应。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出

路在于，必须明确因伦理观念的变更而引发的公民意识的内部矛盾和危机，才能为中国现代

化转型中的公民意识寻求一种适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好”的伦理知识，

对此，或者从文化上进行“一场民族整体性意义上的现代伦理生活新启蒙”，
[1]
或是为现代

公民提供一种既有益于政体精神，又具有道德整全性的伦理知识。 

一、“公则优”与“私也好”：公民概念的理解与哲学家们的理想 

在不同的文化、政治和历史语境下，作为工具概念的“公民”与附着其上的“意识”

之间存在各种分殊。古希腊的城邦生活提供了公民及其观念孕育的土壤：其一，古希腊人神



格化世界观的“自然”转向，即从充斥着宗教式色彩的不可知论和宿命论“神格化”世界观

转向对人在自然世界中的始源的本真性问题的思考；其二，古希腊的城邦生活奠定了公民生

活中“公”的特质。古希腊人尊奉的“目的论宇宙观”，
[2]126-143

认为，宇宙是一个等级分明、

井然有序的和谐整体，维护源于这种宇宙秩序的共同体秩序是“公民”实践的起点；其三，

确立公民“优秀性”的标准。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为具有“优秀性”的公民提供了一种新的个

人评估标准，即青年人必须通过学习掌握“齐家治国之道”，以便“能在公共场合发挥自己

的优秀性”。
[3] 136

柏拉图所构设的真正好的公民的典范存在于其理想的天堂中，亚里士多德

则将柏拉图的典范具体化了，即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成为有道德教养和高尚情操的人，也

就是说，德性的完满既不取决于外在的社会评价标准，也由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应该超越

诸外在机制，寻求灵魂卓异。在这里，优秀的公民意味着道德的整全性以及人性的完满。 

自由主义的公民观是契约主义的权利理论所催生的产物，这种公民观在实践中的延伸

与资本主义的扩展是分不开的，以霍布斯、洛克、密尔等为代表的哲学家们为形塑这一公民

理想进行了努力论证：其一，强调个人权利。从权利的蕴涵上讲，经历了从自然权利到基本

权利再到社会权利的逐步完善的过程，对权利的阐释既为西方现代国家的宪政政治确立了正

义的基础，同时也以契约的方式在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上达至了一种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平衡。

其二，主张自由的个体性。相较于古代人的自由，其往往只存在于城邦的公共事务中，现代

人所享有的自由则宽泛得多，其“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情的权利’，
[4]185

。资

本主义允许并鼓励个人追求个人利益和私人财富的积累，其口标是为市场机制的无限制的运

作腾出空间，这种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马克思评价道，这种意识破坏了

旧有体制中义务的意识，也造就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合作网络，他指出，“砸碎(封建的)政治

枷锁”，“同时也就砸碎了原本使市民社会的自利精神一直受到约束的枷锁”。
[5]6

按照马克思

的说法，自由主义公民观念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提供了一种共同的归属感。马克思承认，在当

时盛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语境下，个人追求他们自己的自我经济利益具有更大的现实

性：“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
[4]189

。 

然而，这些特征不利于发展公民意识中的利他主义的思维框架，而这恰恰是公民意识

中的伦理本质。尽管自由主义为之进行了伦理的辩护，即只要保证每个人都追求个人自身的

合理利益，其结果自动构成整个共同体的最大利益。不可否认的是，自由主义公民意识中政

治与道德之间的张力是资本主义政治实践的一个关键特征，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对此进行了深

刻而尖锐批判，他们的观点在其后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论中获得了积极的话语权。马克思指出，

这种个体在国家中作为公民更多意义上是理论性的：“政治人不过是一种抽象的、虚构的人



罢了”
[5]6

。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保护者，在而对公民个人与国家之

间的冲突时，无法保持公正无私的立场，因而公民作为地位和价值的身份象征，无非是一种

借口，是为了掩盖公民的无能，最让马克思主义者惋惜的是公民的阶级意识被资产阶级国家

所颠覆。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注意到，将发家致富作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根本上

是一种错误，因为它无法真正满足所有人的这个愿望，其结果必然是，制度成为人们发泄失

望和痛苦情绪的对象，为此，他感叹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而是一个民族，其中

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而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

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这样从两方而推促自己的毁灭”
[6]213

 

在当代中国，国家的政治伦理所倡导的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下，能对当代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道德现象做出理性的反思和回应的“好公民”。然而，

中国公民道德建设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其道德建设不仅要协调“中西冲撞”的道德观还

要重释“古今异趣”的道德观，这些挑战与中国人公民意识断层化式的实践历程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中国公民意识始于近代：其一，中国人“公”的意识的启蒙。晚清都市中各种风格

的茶馆、酒楼等集体讨论场所孕育了大众对公共问题的批判和争论的空间。同时，具有“公

共意见”概念的词汇在清代的政治话语中普遍存在，其表达方式各式各样：公论、公议、公

评、舆论、民论、民心、民情等。如，18 世纪早期，某些官吏甚至将“公论”作为官方政

策真正的“判准”，“公论”被认为是公正的道德良心(知识)的体现。其二，个人主义观念的

形成。早在明末，人们就开始赋予那种相对于社会组织或网络的个人以某种显著的地位，从

而奠定了个人主义观念。尽管中国本土的个人观念有别于西方“个人主义”中对个性的尊重

与个人自觉的观念，但从日常语言中的包括“人欲”、“私”、“利”等观念的传播，表明人们

对传统观念展开了重新的评估。王阳明在他的晚期开始强调个人的自我实现，强调相互平等

的社会关系，而非传统的等级隶属型的社会关系。遗憾的是，自晚清后期直至新中国成立，

中国公民意识的发育始终未能获得一个稳定而良好的环境，直到改革开放，促成公民意识的

各种条件才再度出现。中国公民意识发育断层化的后果就是在公民实践活动中出现了对公民

意识所涵摄的知识和技能的理解和运用中的严重不对等性。有学者指出，公民权利意识的不

清晰己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聚合点”，
[7]
。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社会公德意识虽

不断增强，但却存在‘知行脱节’现象，更缺乏‘敢说敢管’的公共精神”
[8]
。 

综上所述表明，不同的政治共同体基于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特殊

性给公民意识注入了不同的要素，并根据各自政体的需要形塑了不同的公民理想，以至公民

意识在理论与实践中均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究其根源，可归结为公民意识始终不得不而对



两种指向：政治的和道德的，并力求在其中寻求并获得一种平衡。 

二、在政治与道德之间：公民意识的双重面向 

公民意识作为人类共同体生活的一种意识，当然要追求维持共同体秩序和稳定的知识，

而不是盲目的实践。作为一个整全的概念，公民意识既要关注公民内在的本质属性，也涵括

了与之相一致的德性行为与伦理制度。因而，正确理解公民意识也就意味着要深刻把握它的

政治而向和道德面向以及二者之间既外部勾连又内在紧张的特质。 

首先，公民意识在学术界被归纳为一种具有“口的论”的德性概念。古希腊的公民观

念是建立在其口的论宇宙观的基础之上的，这一观念将一切自然存在者的存在状态区分为

“自然的”和“人道的”(伦理)两种形式，前者朝向后者，后者最终必须回归前者。对古希

腊人而言，参与城邦政治，在城邦中通过语言和行动与他人交往、协商，是一种符合人 

的自然本性的生活，公民融入城邦是达至人性完全发展的必经之路，是为了实现自我的完善。

换言之，公民意识的目的性孕生于城邦政体精神的践行之中。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们将“自然”

观念和“善生”的理念结合起来，对适合城邦政体精神进行伦理探索，以此唤醒公民的理性

意识、人文思想和“至善”理念，并从公民的关德教育、公民德性的践行以及符合公民精神

的伦理制度建构三个方而入手进行公民意识的塑造。到 14-16 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社

会迈向“现代”，汹涌的现代性浪潮将公民意识带向了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以及具有极权主

义倾向的浪潮，原来追求道德高尚、灵魂卓异的公民消失了，代之以沉沦于“低俗”的“报

废的人”(尼采语)，公民身份的“工具口的性”特征日益明显。现代自由主义者认为成为“公

民”的惟一口的就是为了私人生活和财产的安全。在现代共和主义者眼里，积极公民身份不

再是为了达至一种至善，而成了实现个人自由的工具。自由主义公民伦理精神不仅试图唤醒

人们的理性精神，还鼓励人们大胆运用自身理性，开发自身的创造力，以获得康德所说的“程

度更大的公民自由”。这种自由是公民之为公民的根本，也是现代国家的起源和基础，还是

得到国家合法权力的保障的一种“权利”。 

然而，一方而，以自由和权利为核心的现代话语逻辑逐渐走向狂躁，导致公民在共同

体中的角色丧失了自然本性，陷入自利与正义的自我分裂之中，以至道德退化、信念陨落、

价值虚无、世风日下。现代人的境遇，正如布鲁姆所言：“作为一个自然人，他受自利的感

情驱使；而作为一个公民，他又担当着公共的义务”
[9]14

。另一方而，日益物质化、甘愿沦

为消费者的现代公民逐渐丧失了在政治活动中的主动性，同时，政客和官僚通过对公民欲望

的蛊惑、操控，使公民在所谓的自由权利的保障下沦为他们手中的布线“木偶”，这就为现

代极权主义留下了发展的空间，现代公民仍旧无可避免地成为了马克思笔下的“原子化的个



人”。尽管现代共和主义理论也将公民理论当作是实现个人自由的口的，然而他们赋予公民

责任以首要地位的立场使得道德被重新纳入政治哲学的视野，对此政治哲学家们从政治哲学

的根基出发考察其局限性，并从伦理建构入手对现代公民意识予以调适。 

其次，公民意识中道德与政治的融合。古希腊时期开创的公民关德作为公民政治的理

念在现代自由主义者那里未能获得连续性，但值得庆幸的是，现代公民共和主义者重新拾起

了这根接力棒。作为现代性的奠基者，马基雅维里在分析古希腊时期的公民政制时指出，公

民关德在公民政治的实践中并未能得到实现，在他看来，这就要求道德必须根据政治来设定

其口标和理想，由此，政治与道德在现实的基础上实现了彻底融合。 

值得深思的是，政治与道德的融合也使公民意识的发育而临三重危机：一是道德沦为

政治的修辞。道德中的“善恶”观念变得模糊，且以政治为口的，也就是说道德被政治完全

“遮蔽”了。哲学家们对公民道德的探索沦为一种纯粹的工具性的政治操纵手段。道德为政

治服务，从属于政治形势之需，从而造成了公民批判精神的萎缩甚至泯灭和政治专制主义的

滋生。二是道德成为纯知识化的形式主义。当公民在政治活动中的意见和言说不能为政治决

策所采纳时，公民以及为公民辩护的哲学家们的出路就在于“去政治化”，其后果就是说公

民意识在发育过程中无法获得伦理知识的滋养，最终失去平衡，当然也无法实现道德引导政

治、公民道德改造公民意识的初衷。三是公民政治趋向世俗化的经验主义。当道德沦为政治

的附庸，政治技艺的掌握和运用就成为公民政治生活的中心，而对人性的本质和良善生活的

思考被逐渐边缘化，政治决策成为熟练掌握政治技巧的“伪精英”们手中的游戏工具，公民

在政治活动中的主体性完全丧失。正因如此，现代公民意识的发展必须重新审视政治与道德

之间的关系，只有坚持公民意识的伦理属性，即恢复伦理为公民政治活动提供知识滋养的本

来地位，公民才能在政治活动中完善自我知识，政治活动才不至于走向少数人的独断专行。 

再次，公民意识中政治与道德的张力表明公民在政治行为的实践中出现了知行分离。

公民意识中所呈现出的内在矛盾实质上是政治与道德之间张力，这是进入现代社会后出现

的。古希腊城邦生活中的“好公民”既符合自然的善恶评价的标准，也能完全融入城邦政治

生活，同时城邦的律法也兼具了客观的自然法和道德法。进入现代社会“好公民”意味着不

侵犯他人和国家的权利，是否承担公共责任完全是公民个人的选择，而非义务，现代国家的

律法只负责保障个人的权利，即使是个人的欲望和贪婪也被国家律法诡辩为一种“自然权

利”，并直接成为现代国家的道德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伦理德性”的整全性也就被分

离了。 

因此，对于公民意识中的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延续着与之相关的强有



力的争论。马克思对这个历久弥新的话题的回答成为晚近以来理论家们讨论的主要兴趣点。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表明，资本主义伦理是不能与公民观念和谐共存的伦理，资本主义

社会中“现实的人”只是作为“抽象的公民”存在，其必须“复归于自身”才能转化为“真

正的人”。
[4]90

马克思哲学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对人类解放的承诺，给予了其继承者巨大

的道德批判力量和无可比拟的道义感。当代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培育

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成为其当之无愧的伦理知

识的源泉。 

三、“内修”与“外化”的平衡：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的伦理调适 

作为贯通伦理主张和政治要求的公民意识，构成了公民道德理想主义落实到现实社会

政治生活的观念构架，造就了调和政治与伦理的思维定势，模塑了不同政治共同体主体的政

治行为方式。在现代性的光照下，大多数国家己经具备了公民意识自发的条件，并经历了从

观念到形态的自觉地转化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得到了极大强化。这是由

于当代中国各方而的发展，己经具备了我国部分学者所总结的公民意识的发育和“成为政治

上的好公民”必须满足的基本条件：1.在经济和人格上获得独立；2.个人对国家的认同或归

属意识；3.拥有与他人对话、沟通的意愿、能力和行为。然而，在当代中国，公民意识不论

是认知还是践行均存在不成熟、不完善的现象。从人类历史上公民意识发展的实践历程来看，

其内在化的过程愈漫长、愈痛苦，则其外在化的理性能力程度就愈高、愈复杂，未经过漫长

时间洗礼的中国公民意识也就呈现出“内修”与“外化”之间的不平衡状态。因而，当代中

国公民意识的发展不仅要以公民意识的本质特征为基础，还需坚持适合中国特定政体的伦理

知识的滋养和指导。为此，可从以下三个方而做出努力：       

首先，澄清政治伦理学为公民“自我认识”所提供的“知识”本质。而对当前公民权

物化所导致的“道德退行”现象，中国政治伦理学的首要任务并非是要教给人们关于“公德”

和“私德”的知识，也并非需要告诉人们“应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做”，如此，只会在人

们本有的道德知识和被教导的道德知识之间平添一层新的困惑。其首要任务在于，使优良的

道德生活成为一种习惯，使优秀的品质成为社会交往的准则。诚如有学者所言，“社会公共

生活的实践和个体的道德经验表明，真正的道德本体其实应该落脚到‘诚’与‘真’。可以

说，真诚是‘向善’的前提。一切伦理教化的最终口的，就是要在实质性意义上确立起道德

个体的道德真诚感，并借此形成一种优良的道德习惯和品质”
[10]

。事实上，具有政治价值的

“公德”的践行，并非仅限于“哲学王”或“政治精英”的圈子，相反它比以往任何道德知

识都更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学者指出：“好生活和核心价值其实很平常，也很具体，体



现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中，渗透在他们的待人处世和公共政治行为中。”
[11] 

其次，以“中道”的哲学思想应对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关联。历史经验表明，公民意识

化育的困境在于政治与道德之间的矛盾。道德的完满性关注人的本真状态，而政治的力量来

自毋庸置疑的神圣。从哲学的视角而言，人在“自然”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完善，因而需要打

破一切政治所规定的道德教条，那么政治无疑而临被颠覆的危险。为了解决政治与道德之间

二元对立的危险，柏拉图提出了“中道”原则，它是公民意识的主体原则，即公民和政治领

袖都必须掌握的原则：一个“好公民”“知道如何按照正义的要求去统治和被统治’，
[12]81

。

柏拉图的“中道”哲学表明，他力图避免激情的过度宣泄和个体主义的恶化对共同体的政治

基础所带来的危险。实质上，柏拉图的“中道”思想是用一种超越的“善”来桥接政治与道

德之间的分离，缓和之间的对立：一方而，政治活动必须以道德中人性的完善为坐标不断改

善和进步；另一方而，政治活动必须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此反作用于道德，使之不至僵

化对立。 

最后，深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伦理学思想，探寻“好公民”实现人性完满

的途径。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一种合理的公民生活方式意味着，社会权利的维持是大

多数公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前提和保障，否则公民的个人权利将变得一无是处，显然

资本主义伦理的逐利性本质无法承担这一重任。从长远来说，如果国家走向“枯萎”，个体

就没有与之相关的政治制度，那么作为公民的身份也就没有仟何意义了，既无权利也无责任。

马克思在这条政治批判的道路上开始了他的伦理重建：当且仅当人们驯化了他自己的自私，

才能超越“当前世界秩序”的各种限制，才能获得“人性”的全而发展。在这个历史发展进

程中，最终的趋向是：人类的自由与解放，这种自由是脱离了任何限制的自由，是高度启蒙

的自由，这种自由也意味着：从资本立法的经济关系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中解放出来，由此所

获得的自由就是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和政治国家(公共领域)分裂的双重身份中解放出来

的自由，也是从每一个人的内在自由到“类的自由”，即全人类的解放。由此，马克思在发

掘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国家内部的秘密的同时找到现代性前进的步伐，即共产主义，它

承载着人性完善的理想：人的自由而全而的发展。因此，人类社会未来的口标在马克思的笔

下也就获得了坚定不移的道德方向。 

综上所述，公民意识在现代世界所而临的分裂危机，实质上是人在现实世界所遭遇的

“自我确证”和“自我实现”的矛盾所致，人“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

证并表现自身”
[13]107

。因而，公民作为在现代世界活动着的重要主体，理应尝试在其所立足

的现实与经验世界中去憧憬超验的可能的世界，超越维度的确立本是人获得安身立命之根基



的重要保证。公民意识中的“权利”、“责任”、“公平”，、“正义”等观念可以通过其在现实

世界中做一个“好公民”得以实现，而公民意识中的“自由”、“关德”、“善”等观念的最终

确证却需要一种超越式的知行。当然，要从“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实现人的自由而全

而的发展，绝非一日之功，但也无法找到放弃它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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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c Awareness in Terms of Political Ethics 

LI Jian-qun，YANG Chang 

Abstract： Civic consciousness offers double complexity.  First of all， the citizen concerns 

the knowledge he wants to obtain，and then knowledge they should obtain. The citizen obtains the 



first type of knowledge in his practice in different public communities，but he obtains the second 

type only by absorbing political ethnics. Knowledge provided by political ethnics must conform to 

the citizen’s expectation benefit respective spirit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and agree with 

expectation of social ethnics. Therefore，political ethnics make the essential ideological conception 

of a political community(state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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